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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科学技术局文件
江科〔2024〕90号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高新
技术企业整体迁移补助（2022 年、2023 年

迁入我市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江门市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江科

﹝2023﹞37 号）要求，为做好 2024 年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迁移补

助（2022 年、2023 年迁入我市）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

— 2 —

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及补助标准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，完成整体迁移落户

到我市，且落户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在 1 年以上的高企，

按照企业落户当年研发费用的 3‰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补助金额

不低于 10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二、申请资料

（一）高企整体迁移补助申请书；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三）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迁入核准变更通知书及其他迁

入证明文件；

（四）高企证书复印件；

（五）落户当年的研发费用证明材料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

规定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口径的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支

出）；

（六）企业落户当年的研发费用辅助账。

三、申请流程及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通过江门市惠企利民服务平台（简称江惠

通平台，网址：https://jht.jiangmen.gov.cn/#/home）注册用户并

提交申请资料，系统开放时间为 5 月 23 日至 5 月 30日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登录江惠通平台，对

申请资料进行初审，并将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于 5 月 31 日前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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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至江门市科学技术局。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

2024 年 5 月 22 日

（联系人：廖文杰，联系电话：822024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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